
編

號
受評單位 評語

優點：

1.已訂定並執行志工服務考核、不適任志工輔導及退場機制。

2.善用高齡志工(15人約占志工總人數65.2％)協助推動老人福利服務。

3.112年與111年相較，志工人數及服務時數均有成長。

4.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完整建置率、志願服務紀錄冊領冊率及志工保險率均達100％。

5.書面與佐證資料詳實

6.佐證資料中涉及個資部分,有進行適當遮蓋處理

7.相關管理規章能與時俱進增修內容

8.訂定詳細的志工服務導引和流程圖。

9.有設計志願服務人員考核表，每年12月進行考核。

10.對於不適任志工，經過面談後解聘。

建議：

1.應檢附完整的111及112年度志願服務計畫。

2.每年應定期召開志工相關會議。

3.持續連結社會資源推動志願服務，可依據服務需要積極連結相關社會資源。。

4.推動具特色與創新之志願服務方案；或發展多元志願服務，例如：青年志工、企業志工、志工家庭等。

5.可嘗試在現有銀髮暑期營的基礎上,構思以成果發表作為一日服務體驗或是增加青銀共創互助之安排,以期帶動高齡者投入志願服務

之意願

6.除管理實施計畫外,可依整體願景、策略來訂定年度計劃

7.未來可構思以松柏育樂中心為核心,結合鄰近社區共同合作之類旗艦型長輩健康促進方案

8.志工成員缺乏50歲以下志工，可鼓勵年輕人參與以便推動青銀人力互助。

9.特色方案中的高齡志工，除了說明工作內容及服務量之外，應說明服務成效。並規畫其他多元創新服務。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13年社會福利類志願服務績效評鑑委員建議事項與受評單位回應表

松柏育樂中心1

9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編

號
受評單位 評語

優點：

1.志工服務相關管理制度規章大致完備。

2.特色項目包括：社區長者自我超越成長團體、志工行動劇團、布袋戲劇團宣導及區域守護小衛星等。

3.110至112年志工人數及服務時數逐年成長。

4.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完整建置率及志工保險率均達100％。

5.志工人數及服務時數逐年增加

6.落實業務執行概況之彙整與回報

7.相關管理規章能與時俱進增修內容

8.訂定詳細的志工櫃服務計畫及各項管理規則。

9.年度成果報告詳細說明各項服務內容。

10.辦理再質詢練並作成果分析。

建議：

1.應說明各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是否都已訂定完整的111及112年度志願服務計畫。

2.應檢附111年上半年度及112年上、下半年度志願服務概況表。

3.志願服務紀錄冊領冊率應達100％。

4.應訂定具體的「不適任志工輔導及退場機制」。

5.持續連結社會資源推動志願服務，並盡可能有資源(包括：人力、物力、財力或其他等)的量化數據，以展現連結成果。

6.特色項目應說明受益人次，以展現執行成效。

7.持續推動具特色與創新之志願服務方案，並說明服務績效；並可發展兒少志工與家庭志工，或發展其他多元志願服務，例如：青年

志工、企業志工、志工家庭等。

8.除各社福中心之志工會議外,宜辦理整體之隊員會議或幹部會議,甚而促進各中心間之志工營運經驗交流

9.除新豐區外,未見對全體隊員之年度考核及後續輔導作為,宜落實之

10.未見辦理隊內之志工表揚及推薦參與各級政府表揚活動之彙整,宜補充之

11.年度成果報告詳細說明各項服務內容，若能再說明服務績效更佳。

12.建議依據評鑑指標順序在各項指標下說明該表的執行內容與績效。

13.可將所連結的資源加以分類，必提出未來資源開發策略。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13年社會福利類志願服務績效評鑑委員建議事項與受評單位回應表

社會局社會工作及家庭

福利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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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受評單位 評語

優點：

1.致力推廣兒童讀經班；並至社區照顧關懷據點關懷長者，帶動長者學習。

2.志工在職訓練場次及時數多。

3.112年與111年相較，志工服務時數大幅度成長。

4.積極招開各相關志工會議

5.112年志工服務時數較111年大幅增加

6.積極連結各單位,合作推動各項公益

7.111年和112年的年度成果報告均詳細說明所提供的多元服務。

8.志工組成相當多元，包含各個年齡層。

9.積極連結社會資源。

10.特色方案可以凸顯兒少志工的服務與家庭志工的特色。

建議：

1.雖有檢附志願服務計畫，但仍應檢附完整的111及112年度志願服務計畫。

2.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完整建置率、志願服務紀錄冊領冊率及志工保險率應達100％。

3.應依志願服務法第19條第1項規定，訂定「志工服務考核辦法」(含志工服務考核表)，或於年度志願服務計畫內納入；明訂考核方

式、考核指標(項目)、不適任志工輔導及退場機制；每年至少辦理1次。

4.連結社會資源推動志願服務：主要係指本單位「主辦」，連結與運用「外部單位」資源(包括：人力、物力、財力或其他等)，而非

指單位內部的資源；並盡可能提供量化數據。

5.特色項目應說明受益人次，以展現執行成效。

6.持續推動具特色與創新之志願服務方案；或發展多元志願服務，例如：青年志工、企業志工、志工家庭等。

7.宜透過彈性上課方式,持續提高志工之完訓與領冊率

8.宜落實資訊整合系統內之各項志工資料登載

9.除申請榮譽卡及隊內獎勵外,亦可推薦志工參與各級政府之志工獎勵

10.在職訓練採用網路教學，若能依據志工需求規劃小規模的實體課程更能發揮訓練效果。

11.積極連結社會資源，可進一步將所使用的資源加以分類並建構資源網絡圖。

12.各項服務的績效除了說明服務量之外，可再呈現服務成效。

3
財團法人一貫道崇正基

金會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13年社會福利類志願服務績效評鑑委員建議事項與受評單位回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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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受評單位 評語

優點：

1.落實對發展遲緩或身心障礙者家庭關懷、輔導與照顧。

2.志工積極主動陪伴、照顧愛奇兒家庭。

3.發展企業志工。

4.核心志工互動融洽

5.落實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聯繫,定期回報概況表與成果

6.能逐步運用資訊系統為志工建立線上資料

7.訂定詳細的志願服務隊服務計畫書。

8.訂定志工考核機制並進行考核。

9.連結多項社會資源提供身心障礙者服務。

建議：

1.雖有檢附志願服務隊服務計畫書，但仍應檢附完整的111及112年度志願服務計畫。

2.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完整建置率、志願服務紀錄冊領冊率及志工保險率應達100％。

3.應提高志工在職訓練參訓率，至少應達80％，可將「志工參訓情形」列入志工服務考核項目。

4.應依志願服務法第19條第1項規定，訂定「志工服務考核辦法」(含志工服務考核表)，或於年度志願服務計畫內納入；明訂考核方

式、考核指標(項目)、不適任志工輔導及退場機制；每年至少辦理1次。

5.持續連結社會資源推動志願服務。

6.特色項目應說明具體成效及受益人次。

7.持續推動具特色與創新之志願服務方案；或發展多元志願服務，例如：高齡志工、青年志工、志工家庭等。

8.宜將一次性的臨時服務人員,與正式加入志工隊之志工做區隔.(另單次性服務,亦應辦理保險)

9.除志工激賞會外,可考慮進一步建立一套能更具體給予志工回饋的績效評核制度

10.透過自評之說明,已自知若干團隊優化方向,或可參考其他友隊經驗,據以推動

11.有訂定志工考核機制並進行考核，但未提供詳細資料說明。

12.111年疫情期間為召開志工會，建議可提供學習機會讓志工使用線上會議。

13.112年下半年登錄系統上志工大量減少，請檢視其中原因。

14.請依據評鑑指標詳細說明各項指標的執行過程與績效。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13年社會福利類志願服務績效評鑑委員建議事項與受評單位回應表

財團法人天使心家族社

會福利基金會臺南分事

務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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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受評單位 評語

優點：

1.提供社區暨家庭關懷服務；並辦理身心靈和諧講座。

2.連結獅子會、觀護協會及同鄉會共同辦理捐血慈善活動。

3.112年與111年相較，志工人數減少，服務時數卻大幅度成長。

4.落實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聯繫,定期回報概況表與成果

5.能逐步運用資訊系統為志工建立線上資料

6.能為志工申請榮譽卡

7.訂定詳細的志工工作手冊。

8.連結資源辦理捐血活動。

9.志工保險覆蓋率高，且服務時數大有成長。

建議：

1.應檢附完整的111及112年度志願服務計畫，可參考志願服務法擬定志願服務計畫書。

2.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完整建置率、志願服務紀錄冊領冊率及志工保險率應達100％。

3.每年應辦理志工在職訓練，以精進服務知能，提升服務品質；並提高志工參訓率，至少應達80％，可將「志工參訓情形」列入志工

服務考核項目。

4.雖已訂定「志工管理考核規定」(含退場機制)，但仍應檢附「志工服務考核表」樣張。

5.持續連結社會資源推動志願服務。

6.再加強推動具特色與創新之志願服務方案；或發展多元志願服務，例如：青年志工、企業志工、志工家庭等；如志工的成員中工商

界人數比例高，或可考慮推動企業志工。。

7.部分指標未提供作證與說明,宜補充之

8.宜透過彈性上課方式鼓勵志工完訓並領冊

9.可參酌友隊營運經驗,落實各項隊務管理

10.連結資源辦理捐血活動，應可考慮運用資源提供其他服務。

11.辦理身心靈和諧講座是特色方案，應可擴充延續提供靈性關懷。

12.建議提供在職訓練讓志工有更多學習成長的機會。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13年社會福利類志願服務績效評鑑委員建議事項與受評單位回應表

5 財團法人天帝教

13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編

號
受評單位 評語

優點：

1.連結社會資源於附設老人養護中心辦理「愛親像風吹、輕輕飛」工作坊及講座共計76場，受益人次1184人次。

2.志工協助推動老人福利服務，包括：館室服務、據點活動、共餐服務、關懷訪視及電話問安等。

3.110至112年志工人數及服務時數逐年成長。

4.能運用資訊系統為志工建立線上資料

5.志工人數及服務時數逐年增加

6.能為志工申請榮譽卡

7.訂定志工服務隊運用管理實施計畫。

8.有設計關懷據點志工服務考核表。

9.特色計畫的內容將被服務的長者轉化成服務提供者。

建議：

1.訂定志工服務隊運用管理實施計畫，可參考志願服務法擬定年度志願服務計畫書。

2.每年應按時報送上、下半年志願服務概況表及年度成果報告表。

3.志願服務紀錄冊領冊率及志工保險率應達100％。

4.應增加志工在職訓練時數，以精進服務知能，提升服務品質。

5.「志工考核及離場機制」內容應再充實；可依志願服務法第19條第1項規定，訂定「志工服務考核辦法」(含志工服務考核表)，或於

年度志願服務計畫內納入；明訂考核方式、考核指標(項目)、不適任志工輔導及退場機制；每年至少辦理1次。

6.持續連結社會資源推動志願服務。

7.連結社會資源與特色項目之說明均只見111年之資料,未見112年之內容，請持續推動具特色與創新之志願服務方案；或發展多元志願

服務，例如：青年志工、企業志工、志工家庭等。

8.宜就志工考核之實際成效,及是否依此進行後續輔導獲表揚,進行說明

9.有設計關懷據點志工服務考核表，但未說明執行情形。

10.青年會的志工組成中青年人數偏低，應鼓勵年輕人參與，另當前青年面臨諸多生活的挑戰，應將服務青年的內容納入。

11.青年會的志工應該不只是關懷據點志工，應可組織整體思考志工的運作。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13年社會福利類志願服務績效評鑑委員建議事項與受評單位回應表

財團法人台南市基督教

青年會社會福利慈善事

業基金會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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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受評單位 評語

優點：

1.善用高齡志工(12人約占志工總人數63.2％)協助公所引導民眾洽公及接聽電話。

2.112年與111年相較，志工人數及服務時數均有成長。

3.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完整建置率、志願服務紀錄冊領冊率及志工保險率均達100％。

4.能運用資訊系統為志工建立線上資料

5.落實志工100%領冊與投保

6.疫情趨緩後,志工服務時數能回升

7.說明公所志願服務章程。

8.年度成果報告中詳細說明志工隊提供多元的服務。

9.志工領冊率和保險覆蓋率均高。

10.志工服務的內容相當多元。

建議：

1.應檢附完整的111及112年度志願服務計畫。

2.應依志願服務法第19條第1項規定，訂定「志工服務考核辦法」(含志工服務考核表)，或於年度志願服務計畫內納入；明訂考核方

式、考核指標(項目)、不適任志工輔導及退場機制；每年至少辦理1次。(不以「服務時數」為單一的考核指標)

3.110至112年志工人數維持18、19人，應評估目前志工人數是否已符合實際需求，有無創新服務項目及再召募志工之必要。

4.加強連結社會資源推動志願服務：主要係指本單位「主辦」，連結與運用「外部單位」資源(包括：人力、物力、財力或其他等)，

而非指單位內部的資源；並盡可能提供量化數據。

5.推動具特色與創新之志願服務方案；或發展多元志願服務，例如：青年志工、企業志工、志工家庭等。

6.幾處所載志工人數之數字不同,宜再釐清確認

7.除服務時數外,可再參酌其他志工管理要素,訂定志工考核辦法

8.就特色項目所提之”樂齡志工-老服老人不老”,宜說明具體之方案內容

9.說明公所志願服務章程，也可考慮依據志願服務法擬定年度計畫書。

10.志工服務的內容相當多元，請依據服務需求提供更多樣性的學習成長機會。

11.除高齡志工之外，應可推動家庭志工、外語志工等。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13年社會福利類志願服務績效評鑑委員建議事項與受評單位回應表

7 歸仁區公所

15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編

號
受評單位 評語

優點：

1.已訂定志工考核績勵實施要點、不適任志工輔導與離場實施要點。

2.自110年11月至今，每月運用50至60位志工，於愛心廚房製作並發放便當給獨居老人及低收入戶；111及112年共計發放21,587個便

當。

3.積極連結社會資源推動志願服務，包括：捐贈物資給社區弱勢族群。

4.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完整建置率達100％。

5.整體書面資料與佐證說明尚稱詳實

6.落實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聯繫,定期回報概況表與成果

7.能運用資訊系統為志工建立線上資料

8.依據運用單位的宗旨擬定志願服務規範與導引，發揮運用單位的精神理念。

9.有志工考核激勵實施要點並設計考核表，111和112年均落實執行。

10.連結各項資源提供物資、義剪、宣導等服務。

建議：

1.應檢附完整的111及112年度志願服務計畫。

2.志願服務紀錄冊領冊率及志工保險率應達100％。再者,單位為未完訓者另行投保,亦可納入投保比例之計算

3.每年應辦理志工在職訓練，以精進服務知能，提升服務品質；並提高志工參訓率，至少應達80％，可將「志工參訓情形」列入志工

服務考核項目。

4.110至112年志工人數均維持在67人無成長，應評估目前志工人數是否已符合實際需求，有無創新服務項目及再召募志工之必要。

5.持續連結社會資源推動志願服務，可將各項所連結的資源分類，並做資源分析作為資源開發之參考。。

6.持續推動具特色與創新之志願服務方案；或發展多元志願服務，例如：青年志工、企業志工、志工家庭等。

7.部分於111-112未有服務時數之志工,卻在年度考核均獲80分以上成績,宜再確認之

8.可自辦基礎和特殊訓練提升領冊率，並依據運用單位的宗旨適度調整課程內容將會更符合運用單位的需求。

9.除了愛心便當之外，應可規劃靈性關懷服務。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13年社會福利類志願服務績效評鑑委員建議事項與受評單位回應表

財團法人台南市私立佛

教觀音村社會福利慈善

事業基金會

8

16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編

號
受評單位 評語

優點：

1.志工協助發票整理、到宅服務、支援活動及二手物交換。

2.有72位志工定期將台南地區發票箱內的發票回收。

3.有13位80歲以上高齡志工於發票組服務。

4.能為志工申請榮譽卡

5.結合慶生會與志工在職訓練合併辦理

6.志工保險覆蓋率有所提升。

7.結合企業資源辦理志願服務。

建議：

1.應檢附完整的111及112年度志願服務計畫。

2.每年應定期召開志工相關會議。

3.每年應按時報送年度志願服務成果報告表。(111及112年未按時報送)

4.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完整建置率、志願服務紀錄冊領冊率及志工保險率應達100％。

5.每年應辦理志工在職訓練，以精進服務知能，提升服務品質；並提高志工參訓率，至少應達80％，可將「志工參訓情形」列入志工

服務考核項目。

6.應依志願服務法第19條第1項規定，訂定「志工服務考核辦法」(含志工服務考核表)，或於年度志願服務計畫內納入；明訂考核方

式、考核指標(項目)、不適任志工輔導及退場機制；每年至少辦理1次。(不以「服務時數」為單一的考核指標)

7.112年與111年相較，志工人數或服務時數均大幅度減少，應儘速研議改善方法；可請適時給予志工激勵維繫志工的服務。

8.加強連結社會資源推動志願服務。

9.推動具特色與創新之志願服務方案；或發展多元志願服務，例如：青年志工、企業志工、志工家庭等。

10.部分指標內容未具體說明及提供佐證資料,請依據評鑑指標詳實撰寫報告內容。

11.宜將全國總會之統計資料與台南分會之資料區隔呈現；承上,宜確認台南分會現有確切志工人數及其領冊與投保狀況

12.有義工隊組織暨管理辦法說明書，建議更新內容，關於基礎與特殊訓練12小時已不符合目前的運作。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13年社會福利類志願服務績效評鑑委員建議事項與受評單位回應表

9

財團法人創世社會福利

基金會附設台南市私立

創世清寒植物人安養院

17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編

號
受評單位 評語

優點：

1.檢附完整的111及112年度志工隊志願服務計畫。

2.志工服務相關管理制度規章完備。

3.志工在職訓練場次及時數多。

4.已訂定並落實執行志工年度評議考核計畫及志工退場機制輔導計畫。

5.110至112年志工人數及服務時數逐年成長。

6.積極連結社會資源辦理各項防暴宣導活動。

7.志工行動話劇宣導團至社區、校園及幼兒園進行防暴自我保護宣導。

8.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完整建置率、志願服務紀錄冊領冊率及志工保險率均達100％。

9.整體書面內容與佐證資料完善

10.除逐年修訂年度計畫外,並能就相關管理規章與時俱進增修內容

11.中心主管積極出席參與各項志願服務相關會議與活動

12.志工運用能掌握志工需求並做工作設計。

13.年度成果報告詳細說明創新與特色服務。

14.辦理多元的在職訓練課程，並進行課程評估。

15.積極連結社會資源。

建議：

1.志工服務相關管理制度規章應定期檢視修正。

2.110至112年志工人數維持在26、27人，應評估目前志工人數是否已符合實際需求，有無創新服務項目及再召募志工之必要；志工穩

定性高固然可喜,但亦應重視新進志工之開發,以增志工隊活力與傳承

3.持續連結社會資源推動志願服務。

4.可於實施計畫中增列志工申訴制度相關規定

5.可將新聞媒體之露出或合作納入為社會資源連結之發展規劃

6.積極連結社會資源，可進一步做資源盤點並提出未來資源開發策略。

7.提出多項多元創新服務，未來可凸顯家庭志工及兒少志工的特色；或發展多元志願服務，例如：青年志工、企業志工、志工家庭

等。

8.除了友善高齡之特色服務之外，亦可加強青銀人力互助。

10
臺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

性侵害防治中心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13年社會福利類志願服務績效評鑑委員建議事項與受評單位回應表

18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編

號
受評單位 評語

優點：

1.雖然志工人數不多，但服務項目多元，包括：關懷訪視及電話問安獨居老人，並協助社區防災演練及宣導；另支援避難收容處所物

資清點、檢查及物資發放等事宜。

2.高齡志工占志工總人數54.5％。

3.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完整建置率、志願服務紀錄冊領冊率及志工保險率均達100％。

4.結合志工進行防災宣導與各項備災工作,質與肯定

5.志工隊人數雖少,但能落實各項法定應辦事項

6.積極結合各界社會資源,推動區內公益服務

7.已訂定志工隊組織準則。

8.志願服務資訊系統建立完整，志工領冊率亦高。

建議：

1.增加志工在職訓練時數，以精進服務知能，提升服務品質；並提高志工參訓率，至少應達80％，可將「志工參訓情形」列入志工服

務考核項目。

2.除了辦理年度聚餐和贈送小禮物之外，亦可建立志工考核制度；應依志願服務法第19條第1項規定，訂定「志工服務考核辦法」(含

志工服務考核表)，或於年度志願服務計畫內納入；明訂考核方式、考核指標(項目)、不適任志工輔導及退場機制；每年至少辦理1

次。(不以「服務時數」為單一的考核指標)

3.110至112年志工人數均維持在10人左右，應評估目前志工人數是否已符合實際需求，有無再召募志工之必要。

4.持續連結社會資源推動志願服務。

5.12.除了防災志工之外，應可規畫其他多元志願服務方案，並說明受益人次；或發展多元志願服務，例如：青年志工、企業志工、志

工家庭等。

6.除組織準則外,可參酌當年度重要公共政策推動或宣導事項,制定志工隊之年度計畫(可結合既有之會議及教育訓練計畫書)

7.可強化志工考核制度之推動,給予志工適切的服務績效回饋

8.已訂定志工隊組織準則，可與志工共同擬定年度計畫書。

9.建立資源網絡圖，再進一步說明運用哪些資源。

10.公所的志願服務可以非常多元，除了老人關懷與防災宣導之外，可徵詢各單位的志願服務需求。

11 大內區公所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13年社會福利類志願服務績效評鑑委員建議事項與受評單位回應表

19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編

號
受評單位 評語

優點：

1.志工協助辦理營隊及親子活動；並配合運用單位各項培力方案之業務執行及行政作業。

2.連結在地企業及獅子會辦理端午節關懷活動，捐贈物資給扶助家庭。

3.112年與111年相較，雖然志工人數減少，但服務時數成長18.1％。

4.落實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聯繫,定期回報概況表與成果

5.能為志工申請榮譽卡

6.能透過媒體露出,肯定志工付出暨宣導志願服務

7.各志工隊都有訂定組織章程、服務守則、服務須知。

8.連結在企業和非營利組織舉辦節慶活動服務弱勢族群。

9.運用媒體報導志工聯誼活動暨績優志工表揚。

建議：

1.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完整建置率、志願服務紀錄冊領冊率及志工保險率應達100％。

2.提高志工在職訓練志工參訓率，至少應達80％，可將「志工參訓情形」列入志工服務考核項目。

3.應依志願服務法第19條第1項規定，訂定「志工服務考核辦法」(含志工服務考核表)，或於年度志願服務計畫內納入；明訂考核方

式、考核指標(項目)、不適任志工輔導及退場機制；每年至少辦理1次。(不以「服務時數」為單一的考核指標)

4.加強連結社會資源推動志願服務；可再詳細說明運用哪些社會資源用於志願服務的提供。。

5.加強推動具特色與創新之志願服務方案；應可推動家庭志工與兒少志工，或發展多元志願服務，例如：高齡志工、企業志工、志工

家庭等。

6.可強化志工考核制度之推動,給予志工,除服務時數外,適切的服務績效回饋

7.各志工隊都有訂定組織章程、服務守則、服務須知，亦可擬定志願服務年度計畫。

8.請提供更多志工學習的機會強化服務知能。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13年社會福利類志願服務績效評鑑委員建議事項與受評單位回應表

12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

庭扶助基金會台南市北

區分事務所

20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編

號
受評單位 評語

優點：

1.編製志工隊服務手冊；並訂定志工服務準則，內含志工考評及獎懲。

2.志工協助推動各項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並支援社區服務。

3.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完整建置率、志願服務紀錄冊領冊率及志工保險率均達100％。

4.整體而言,能落實各項法定應辦事項

5.能運用資訊系統為志工建立線上資料

6.有擬訂志願服務年度計畫。

7.志願服務資訊系統資料登錄完整。

8.有志工考評機制與考核表並落實考核制度。

建議：

1.應檢附完整的111及112年度志願服務計畫，不可僅以行事曆代替，建議依據志願服務法擬定計畫書內容。

2.每年應辦理志工在職訓練，以精進服務知能，提升服務品質；112年在職訓練僅提供2小時，可因應服務需求給予志工更多學習的機

會。

3.加強連結社會資源推動志願服務，進而擴大服務績效。

4.可再提高志工會議之出席人數比例

5.特色指標部分可就單位於組織運作管理之特色,尤其是在前面之各項指標所未提及到之處,多予說明!

6.身心障礙者有多元的需求除了輔具之外，也可開發其他社會參與的資源。

7.請掌握多元創新志願服務的趨勢，規劃具有特色的創新服務；加強推動具特色與創新之志願服務方案；或發展多元志願服務，例

如：青年志工、企業志工、志工家庭等。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13年社會福利類志願服務績效評鑑委員建議事項與受評單位回應表

13
臺南市政府無障礙福利

之家

21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編

號
受評單位 評語

優點：

1.訂定志工社組織章程及志工服務規則。

2.志工於國小辦理暑期營隊，帶領小學生學習英文、實驗、及他及繪畫等。

3.志願服務紀錄冊領冊率及志工保險率均達100％。

4.鼓勵青少年參與志願服務

5.詳細說明志工隊的服務內容與服務對象。

6.評鑑書面資料指出志工投保率100%。

7.學生志工本著服務學習的精神投入值得鼓勵。

建議：

1.應按本次評鑑指標提供書面報告及佐證資料，部分指標之說明欠缺111年之內容與佐證資料；另所載志工服務規則已有多處歷經時空

變遷,需進行修訂.(例如:區域和平志工、保德信菁英獎…等)。

2.應檢附完整的111及112年度志願服務計畫。

3.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完整建置率應達100％。

4.加強連結社會資源推動志願服務：主要係指本單位「主辦」，連結與運用「外部單位」資源(包括：人力、物力、財力或其他等)，

而非指單位內部的資源；並盡可能提供量化數據。

5.持續推動具特色與創新之志願服務方案。

6.宜確認運用單位為校級單位而非學生社團,並據以落實各項隊務管理

7.評鑑書面資料指出志工投保率100%，但未提供佐證資料。

8.雖有說明志工社的組織章程修訂經過，還請提供組織章程供參考。

9.雖有說明都錄資訊系統，建議下載資料作為佐證參考。

10.服務領袖課程是很有意義的訓練，除此外可以考慮提供青銀人互助特色方案。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13年社會福利類志願服務績效評鑑委員建議事項與受評單位回應表

14
臺南市私立南光高級中

學

22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編

號
受評單位 評語

優點：

1.訂定志工運用與管理要點。

2.志工團組織分工明確。

3.112年與111年相較，志工人數及服務時數均有成長。

4.能透過志願服務鼓勵親師合作,職予肯定

5.設立志工分組與幹部,協助隊務之推動

6.訂定志工運用與管理要點。

7.定期召開幹部會議和志工會議。

8.學生志工團提供多元的服務。

建議：

1.應檢附完整的111及112年度志願服務計畫，不可僅以行事曆代替；並應檢附報送社會局之111及112年度成果報告表。

2.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完整建置率、志願服務紀錄冊領冊率及志工保險率應達100％。

3.應說明志工在職訓練辦理情形。

4.應依志願服務法第19條第1項規定，訂定「志工服務考核辦法」(含志工服務考核表)，或於年度志願服務計畫內納入；明訂考核方式、考核指標(項目)、

不適任志工輔導及退場機制；每年至少辦理1次。(不以「服務時數」為單一的考核指標)

5.加強連結社會資源推動志願服務：主要係指本單位「主辦」，連結與運用「外部單位」資源(包括：人力、物力、財力或其他等)，而非指單位內部的資

源；並盡可能提供量化數據；可再強化與志願服務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互動,或可間接引入更多外界資源

6.加強推動具特色與創新之志願服務方案；或發展多元志願服務，例如：高齡志工、青年志工、企業志工、志工家庭等，並說明參與服務之志工人數及受

益人次，以展現執行成效。

7.志工運用與管理要點宜經志工大會或校務會議追認之

8.部分指標之說明與佐證資料欠缺,宜補充之

9.訂定志工運用與管理要點，但建議學生走出校園提供服務。

10.定期召開幹部會議和志工會議，惟請落實會議的治理理念，培育民主素養。

11.學生志工團提供多元的服務，請輔導老師多加協助。

12.建請志工團接受志願服務推廣中心的輔導。

13.志工團可發揮創意提供多元的青年志工活動；也可請志工團所有團員邀請家長和家人推廣家庭志工。

15 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13年社會福利類志願服務績效評鑑委員建議事項與受評單位回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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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受評單位 評語

優點：

1.善用高齡志工(26人，占志工總人數57.8％)，提供院內及院外社區服務；並傳承服務經驗予青年志工及新進志工，增進社區融合及

世代交流。

2.110至112年志工人數及服務時數逐年成長。

3.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完整建置率及志工保險率均達100％。

4.能由院內服務,外展至社區獨老關懷與世代共融…等特色服務,值予肯定

5.落實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聯繫,定期回報概況表與成果

6.能於志工考核後進行後續關懷輔導

7.訂定詳細的志願服務計畫書、工作說明書和業務工作計畫表。

8.連結多項社會資源為身心障礙者提供服務。

9.提供多項具有特色的服務。

建議：

1.應檢附完整的111及112年度志願服務計畫，不可僅以業務工作計畫表代替。

2.年度報告雖採線上送資料，建請提供書面資料作為佐證參考，故應檢附111及112年上、下半年志願服務概況表及年度成果報告表。

3.志願服務紀錄冊領冊率應達100％。

4.應檢附「志工服務考核表」樣張。

5.持續連結社會資源推動志願服務；並盡可能說明資源(包括：人力、物力、財力或其他等)量化數據。

6.加強推動具特色與創新之志願服務方案；或發展多元志願服務，例如：青年志工、企業志工、志工家庭等。

7.除志工幹部會議外,或可結合聯誼活動或教育訓練之辦理招開志工大會

8.會議記錄或可呈核予院內主管知悉

9.可將新聞媒體之露出或合作納入為社會資源連結之發展規劃

10.志工隊成員年齡偏高，正好可鼓勵服務對象和志工一起推動青銀人力互助；或或可考慮招募對象限定18歲以上，期待鼓勵更多的兒

少參與服務。

16 衛生福利部臺南教養院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13年社會福利類志願服務績效評鑑委員建議事項與受評單位回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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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受評單位 評語

優點：

1.編製「志工工作手冊」，內含志願服務人員守則。

2.訂定志工服務考核及不適任志工離場機制。

3.112年與111年相較，雖然志工人數減少2人，但服務時數成長22.3％。

4.落實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聯繫,定期回報概況表與成果

5.自辦多場志工在職訓練

6.有詳細的志工招募報名表、志工手冊及志工守則。

7.志願服務登錄系統建置完整。

8.提出愛家故事劇團為特色方案。

建議：

1.應檢附完整的111及112年度志願服務計畫；可依據志願服務法之規定，和志工共同擬定志願服務年度計畫。

2.應每半年於志願服務紀錄冊登錄志工服務時數、教育訓練及表揚獎勵等相關資料。

3.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完整建置率、志願服務紀錄冊領冊率及志工保險率應達100％。

4.提高志工在職訓練高志工參訓率，至少應達80％，可將「志工參訓情形」列入志工服務考核項目。

5.應檢附「志工服務考核表」樣張。

6.112年每位志工平均服務時數僅17.5小時偏少，應研議改善方法。

7.持續連結社會資源推動志願服務。

8.特色項目(愛家故事劇團)應再詳細說明具體成效(含質性與量化─參與服務之志工人數及受益人次)。

9.可就特色服務之內容多予說明之；並加強推動具特色與創新之志願服務方案；或發展多元志願服務，例如：高齡志工、青年志工、

企業志工、志工家庭等。

10.除志工幹部會議外,或可結合聯誼活動或教育訓練之辦理招開志工大會

11.宜就志工領冊率之提升構思可行方法

12.有詳細的志工招募報名表、志工手冊及志工守則。惟手冊中的志願服務意義之內容可能具有爭議性。

13.提出愛家故事劇團為特色方案，但未說明其特色及成效。

14.兒童雖是服務對象，但也可推動兒童志工和家庭志工作為特色計畫。

17
臺南市安平兒童福利服

務中心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13年社會福利類志願服務績效評鑑委員建議事項與受評單位回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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